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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准入评审须经初步筛选、现场考评、审核报批等环节，由公司采购部批准引进后与供应商签订《采购

框架合同》，建立供应商档案并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通过并行开发及样品认证后，由公司价值工程部与供应商
进行价格协商，并签署《零部件价格审批单》，确认供应产品价格。 以上环节完成后，由各子公司资材调达部根据
生产需求自主下单。 公司原则上会选择两家以上的供应商，坚持“货比三家、优胜劣汰”的采购模式，保障渠道的
稳定性和竞争性。

各子公司资材调达部、品质部、研发部及售后服务部联合对供应商进行月度考核，考核的具体指标包括供
货质量、产品开发能力、交货期、服务及配合度、价格水平等，集团体系管理部根据考核结果更新并管理合格供
应商名录，并对考核不达标并经整改仍不达标的供应商实施优化，完善对供应商的管理体系。

在合作方面，公司针对不同类别的原材料与供应商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 对于需要专门为公司定制的零部
件（如塑料套件、灯具等），公司向供应商提供设计图纸，供应商根据图纸定制生产相应的零部件，并按照约定日
期交付给公司；对于需要供应商根据公司需求进行完善设计的零部件（如电池、电机等），公司与供应商进行合
作研发，向供应商提出具体的参数要求，供应商根据上述参数对零部件进行制造加工；对于其他不需要定制的
标准化零部件（如标准件等），公司直接向供应商进行选型匹配及采购；对于是客户指定或自定货的产品（如出
口产品），公司直接向指定供应商进行采购。 此外，公司与供应商在采购框架合同中约定，供应商将严格按照公
司授权范围和期限使用公司的知识产权，并保证生产的产品仅向公司供货，并不得将知识产权提供给任何第三
方。

（2）定价及调价模式
供应商的产品定价由供应商与公司价值工程部协商决定，最终定价以公司与供应商核定的《零部件价格审

批单》为准。 此外，公司与供应商在采购框架合同中约定了联动的调价机制，如遇市场行情变动或特殊事项引发
的原材料价格下降，公司有权提出降价要求，并由供应商及时进行价格调整；如遇原材料价格上涨，则双方根据
市场行情另行商议。

（3）制定和下达采购计划
各子公司资材调达部根据生产管理部提供的月度生产计划， 在每月月中向供应商下达次月采购需求；同

时，各子公司资材调达部根据库存情况及周生产计划每日滚动向供应商下达七日后的执行计划，即采购订单。
（4）采购产品的验货及后续管理
供应商将货物送到各子公司仓库后，子公司品质部基于电动自行车行业标准及各项物料的《检验基准书》

对物料的功能、尺寸及外观等方面进行检验。
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框架协议中约定了产品的三包期，三包期内发生协议中约定的质量问题，由供应商无

条件退货、换货，供应商在市场中设立的售后服务机构需免费对公司经销商及最终客户提供售后服务；同时，为
保证公司售后服务的顺利进行，供应商需保证按行业标准继续提供符合生产技术标准的产品。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依靠自主设计并采用自有技术，按照产品设计要求及生产工艺要求，采购原辅材料，自行组织生

产，完成整个产品生产制造流程，产品经验收合格后实现对外销售。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 公司在每年度确定经销商以后，与经销商签署《爱玛电动车经销

协议》，并由专门的区域销售人员搜集库存、销售信息，并指导经销商完成销售任务。 销售人员定期搜集经销商
的订单信息反馈到各子公司销售运营部，由销售运营部结合子公司库存信息、产能情况进行子公司生产计划分
解及预测，并制定月生产计划表、周生产计划表及每日的生产计划。 各子公司资材调达部根据公司的生产计划
编制采购物料计划并下达采购订单。 物料到货后，各子公司生产部门按照生产计划组织生产。 公司生产周期较
短，按照日计划进行滚动生产。

公司产品生产流程如下：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主要为经销模式。 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的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0%以上，其余少量

为直销。 经销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直接发生业务往来，经销商以直接购买的方式取得公司产品，并向终端消费
者进行销售。 经销商既是公司的直接客户，也是公司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展示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
是公司重要的合作伙伴。 为此，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经销商合作及管理体系，在经销商准入、经销商管理及培训、
经销商考核及激励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 公司与经销商确立合作关系后，为经销商制定标准，实时培训，协助经
销商进行销售规划、规范服务以提升顾客满意度及公司整体的市场地位。

各销售模式下，公司均以预收货款为主，赊销业务为辅。 客户一般通过银行转账、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
方式向公司支付货款。

4、品牌建设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品牌的维护和运作，旨在将爱玛品牌打造成最时尚的电动两轮车品牌。 为

提升品牌形象，公司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品牌建设：
（1）广告投放及代言
在整体发展过程中，爱玛科技始终倡导以“爱”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并通过电视频道、互联网平台等主流媒

体平台发布广告，宣传品牌口号“爱就马上行动”，突出爱与行动。 在电动两轮车行业尚未兴起的时候，爱玛便开
始选择了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明星作为代言人。 爱玛品牌的主要代言人周杰伦已为爱玛电动自行车代言十余年，
深得年轻人的青睐。

（2）店铺建设
零售店为公司展示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公司在店铺建设方面也不断升级，打造最时尚、最贴近年轻人的

品牌形象。 在店铺视觉方面，公司全国经销商门店均实行统一标准装修；在陈列方面，公司经销商严格按照公司
的规定，完成门头、收银台、爆款展示区、陈列区、骑行圈等功能区的规划，并注重绿植、灯光、道具的摆放，通过多
彩、鲜明的视觉冲击，传递时尚、年轻的品牌形象。

（五）主要经营情况
1、报告期内销售情况及主要客户
（1）主要产品的产能和产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产量和销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台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产量 486.56 866.25 754.07 564.50

销量 495.98 855.50 757.07 548.80

产销率 101.94% 98.76% 100.40% 97.22%

产能 435.94 871.88 761.06 592.92

产能利用率 111.61% 99.35% 99.08% 95.21%
报告期内，公司电动两轮车和电动三轮车的产销率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原因为公司生产效率较高，生

产周期较短，能够严格按照月预测、周预测及每日计划执行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产能利用率逐渐增加。
（2）主要产品的销售单价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销售单价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台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平均单价 增长率 平均单价 增长率 平均单价 增长率 平均单价

电动自行车 1,611.57 12.97% 1,426.54 10.79% 1,287.56 -18.96% 1,588.85

电动两轮
摩托车 2,164.15 6.57% 2,030.67 6.81% 1,901.25 -9.52% 2,101.33

电动三轮车 3,035.55 -5.21% 3,202.54 23.51% 2,592.89 -0.78% 2,613.16
2020 年度，公司主要产品价格较 2019 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为抢占市场

有利地位，加大营销力度，促销车型占比相应提升，使得销量上升的同时，平均单价有所下降。 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主要产品平均单价稳步增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新品销售情况较好，带动平均单价增
加；二是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3）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22年 1-6月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 海南豫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484.20 1.22%

2 常州市大迈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11,435.58 1.21%

3 西安雨化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10,094.79 1.07%

4 郑州瑞通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9,245.44 0.98%

5 上海我恋你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8,821.20 0.93%

合计 51,081.21 5.41%

2021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 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 36,860.08 2.39%

2 上海我恋你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22,586.50 1.47%

3 常州市大迈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17,478.81 1.14%

4 西安雨化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16,250.45 1.06%

5 郑州瑞通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5,288.48 0.99%

合计 108,464.32 7.05%

2020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 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 74,311.07 5.76%

2 上海我恋你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17,904.69 1.39%

3 河南汇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057.32 1.17%

4 西安雨化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13,068.75 1.01%

5 常州市大迈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12,526.98 0.97%

合计 132,868.81 10.30%

2019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 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 31,658.81 3.04%

2 上海我恋你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16,748.04 1.61%

3 山西久合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619.32 1.21%

4 郑州市金水区雅阁电动车维修部 11,009.83 1.06%

5 南宁开来电动车有限公司 9,007.63 0.86%

合计 81,043.63 7.78%
注 1：上表中列示的客户名称为同一控制下不同企业中与公司年度交易额最大的企业名称，销售金额按照

同一控制下口径合并计算。
注 2：上表中郑州瑞通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河南汇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区雅阁电动车维

修部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报告期内， 公司不存在向单一销售客户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累计销售比例超过当期收入总额

50%的情形，也不存在严重依赖少数销售客户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在当期前五大客户中没有权益。
2、报告期内采购情况及主要供应商
（1）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蓄电池 222,597.76 28.69 354,367.22 26.48 254,663.01 23.28 239,128.48 26.95

电机 109,035.91 14.06 173,588.13 12.97 133,145.66 12.17 110,515.18 12.45

控制器 24,093.79 3.11 45,638.44 3.41 43,240.06 3.95 33,149.78 3.74

车架 36,974.39 4.77 73,836.76 5.52 61,799.91 5.65 36,011.55 4.06

前叉 29,030.72 3.74 50,541.31 3.78 42,125.36 3.85 31,733.59 3.58

轮胎 21,891.14 2.82 42,865.73 3.20 39,805.88 3.64 28,813.23 3.25

包装材料 12,471.30 1.61 21,748.30 1.63 17,281.67 1.58 16,049.97 1.81

充电器 16,187.16 2.09 26,303.24 1.97 20,561.09 1.88 16,172.82 1.82

其他 303,362.68 39.11 549,219.26 41.04 481,334.93 44.00 375,799.37 42.35

合计 775,644.84 100.00 1,338,108.39 100.00 1,093,957.57 100.00 887,373.97 100.00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种类较多，主要的原材料为蓄电池、电机以及控制器，其余原材料较为分散，车架、

前叉、轮胎、包装材料、充电器等占比均在 1%-5%之间。 其他原材料由约 300 种原材料组成，金额较大的包括
ABS 套件、车轮、PP 套件、鞍座等。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趋势如下：

单位：元

原材料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采购平均单
价

采购价格变
动

（%）
采购平均单
价

采购价格变
动

（%）
采购平均单
价

采购价格变
动

（%）
采购平均单
价

采购价格变
动

（%）

铅酸电池 376.44 10.68 340.12 -0.06 340.34 -18.63 418.24 -14.56

石墨烯电池 513.93 4.75 490.63 -9.22 540.44 - - -

锂电电池 747.74 43.58 520.80 11.94 465.25 -11.56 526.04 12.85

电机 221.47 9.96 201.42 19.73 168.23 -13.23 193.89 -2.75

控制器 48.60 -5.69 51.54 -6.12 54.90 -4.68 57.60 5.73

车架 109.50 -4.99 115.25 0.75 114.39 -5.38 120.89 6.18

前叉 58.22 5.00 55.45 11.12 49.90 -4.73 52.38 -1.21

轮胎 21.53 -6.27 22.97 -0.82 23.16 16.58 19.86 -5.95

包装材料 25.63 3.43 24.78 1.14 24.50 -13.82 28.43 -5.29

充电器 30.80 4.30 29.53 6.07 27.84 0.39 27.73 3.52
注：石墨烯电池属于单价较高的铅酸电池类型，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上表中铅酸电池数据不包括石墨烯

电池
公司上游企业主要为电动两轮车部件的生产企业，行业发展成熟，供给充分。 公司每种材料的采购均按市

场价格定价，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呈现一定的波动。
（3）主要能源供应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能源消耗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金额
（万元） 单价（元） 耗用量 金额

（万元） 单价（元） 耗用量

水（万吨） 169.34 5.40 31.35 254.78 5.35 47.63

电（万度） 1,702.26 0.90 1,901.04 2,643.32 0.76 3,471.06

天然气（万立方米） 530.99 3.08 172.42 1,022.30 2.55 400.71

氩气（万公斤） 256.38 2.03 126.40 479.27 1.77 270.30

合计 2,658.97 - - 4,399.66 - -

项目
2020年 2019年

金额
（万元） 单价（元） 耗用量 金额

（万元） 单价（元） 耗用量

水（万吨） 300.89 6.28 47.93 195.99 6.55 29.93

电（万度） 2,796.16 0.69 4,068.98 2,294.78 0.72 3,205.40

天然气（万立方米） 1,150.47 2.50 460.81 874.89 2.53 346.48

氩气（万公斤） 333.57 1.79 186.77 266.41 1.78 149.52

合计 4,581.08 - - 3,632.07 - -
公司生产所需要的主要能源为水、电、天然气及氩气。 其中电动两轮车生产过程中电泳环节和喷涂环节需

要使用水、电和天然气，焊接环节需要使用电、氩气，组装环节需要使用电。
2020 年度耗电量同比上涨 26.94%，主要是电动两轮车产量同比增加 39.06%所致。 2021 年度耗电量同比

下降 14.69%，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生产工艺改进，喷涂等工艺耗电量下降。
（4）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2022年 1-6月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1 浙江省长兴天能电源有限公司 168,397.71 21.71%

2 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 50,950.12 6.57%

3 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28,516.80 3.68%

4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2,273.21 2.87%

5 台州新大洋电动车有限公司 19,650.27 2.53%

合计 289,788.11 37.36%

2021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1 浙江省长兴天能电源有限公司 219,753.90 16.42%

2 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88,593.64 6.62%

3 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 63,677.37 4.76%

4 博世（宁波）轻型电动车电机有限公司 36,264.95 2.71%

5 星恒电源（滁州）有限公司 31,624.52 2.36%

合计 439,914.39 32.88%

2020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1 浙江省长兴天能电源有限公司 202,992.95 18.56%

2 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 45,345.86 4.15%

3 博世（宁波）轻型电动车电机有限公司 38,847.39 3.55%

4 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27,118.73 2.48%

5 无锡市铭淇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25,414.98 2.32%

合计 339,719.91 31.06%

2019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1 浙江省长兴天能电源有限公司 173,500.64 19.69%

2 博世（宁波）轻型电动车电机有限公司 49,827.62 5.65%

3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38,291.64 4.35%

4 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 29,695.10 3.37%

5 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25,807.45 2.93%

合计 317,122.45 35.99%
注 1：上表中列示的供应商名称为同一控制下不同企业中与公司年度交易额最大的企业名称，采购金额按

照同一控制下口径合并计算。
注 2：上表中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星恒电源（滁州）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报告期内， 公司不存在向单一供应商采购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供应商累计采购比例超过当期采购

总额 50%的情形，也不存在严重依赖少数供应商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以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在上述供应商中占有权益的情形。
（六）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情况
1、安全生产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为保证安全生产，公司建立了全面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由

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进行统筹，各子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执行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同时，公司依据国
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政策法规，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办法》以及相关配套安全生产准则。 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教育、培训、检查、考评，有效地预防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存
在因违反劳动安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2、环境保护措施
（1）公司环保概况
公司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公司同时从事广告制作、工业品设计等非主营业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的标
准，公司主营业务（生产制造业务）所属行业类别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定义的“C37 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大类）项下“377-3770 助动车制造”（中类-小类）；根据《企业环境信用价
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 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
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及《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
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的相关规定，重污染行业原则上确定为从事火电、钢铁、水泥、电解
铝、冶金、化工、石化、煤炭、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 16 类行业的企业，则公司不属于
法律法规规定的重污染行业。（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
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 [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
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已于 2016 年 7 月被部分废止，但其中关于“重污染行业”的范围认定仍
具有参照意义。 ）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强调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健全了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并层层落实，责任到人。 公司制
定了环境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操作规程， 相关操作人员须经相关培训后上岗， 并制定了突发环境问题的应急预
案，做到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理有方，应对有效。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生产经营所需排污许可证等行政许可证书或者依法办理排污登记手续的情况
综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排污许可管

理办法（试行）（2019 修正）》《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等现行有效适用之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制造业务属
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定义的“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大类）
项下“377-3770 助动车制造”（中类-小类），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前述环保要求实施时为既有排污单位的，应在
2020年内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为前述环保要求实施后的新建排污单
位的，应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中实际从事生产制造业务的为天津爱玛、爱玛运动、爱玛共享、河南爱玛、江
苏爱玛、浙江爱玛、广东爱玛、广西爱玛、重庆爱玛、四川爱玛车业、浙江能众共计 11家企业，此 11家企业取得生
产经营所需排污许可证等行政许可证书或者依法办理排污登记手续的情况如下：

1）天津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天津市静海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核发的编号为“91120223300373431R001V”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2 年 2 月 18 日至 2027 年 2 月 17
日。

2）爱玛运动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91120223MA05NNDA41001X”的《固
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自 2020年 6月 1日至 2025年 5月 31日。

3）爱玛共享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91120223MA05U7XA6C001P”的《排
污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3 年 7 月 9 日；天津爱玛共享于 2021 年 5 月停产，不再从事生产
制造业务。

4）河南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91411400692165737C001Q”的《排污
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0年 6月 30日至 2023年 6月 29日止。

5）江苏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91320205053516772L001W”的《排污
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0年 3月 21日至 2025年 3月 20日止。

6）浙江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913310030542208693001W”的《排污
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0年 12月 29日至 2023年 12月 28日止。

7）广东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hb4419006000030513001Q”的《排污
许可证》，有效期自 2020年 7月 23日至 2023年 7月 22日止。

8）广西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其已取得编号为“91450800MA5N0ADP14001Y”的《排
污许可证》，有效期：2020年 9月 19日至 2023年 9月 18日止。

9）重庆爱玛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后的新建排污单位，其已于 2021 年 12 月填报排污登记表，并取得了编号
为“91500151MAABXGBK20001Y”的《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自 2021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2日。

10）四川爱玛车业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已于 2020年 7月 27日办理注销登记，注销前未
持有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手续， 根据前文有关其所属行业排污许可办理法定时限要求的陈述以及属地环境
保护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其未持证排污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11）浙江能众为上述环保要求实施时的既有排污单位，已于 2020年 9月 17日办理注销登记，注销前未持有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手续， 根据前文有关其所属行业排污许可办理法定时限要求的陈述以及属地环境保护
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其未持证排污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报告期内，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生产经营所需排污许可证等行政许可证书或者依法办理排污登记手续
的情况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验收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现时在用的建成项目及已经开工的在建项目，此类项目均已落实现阶段必要

的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验收制度。
（4）环保投入情况
公司环保投入大致上可分为环保设备设施等固定资产类投入（包括与生产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工程一次

性投入及此类工程设备后续更换、升级、维修、保养所发生的投入，简称“设备投入”）及日常污染物处置支出的
费用（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日常处置所发生的费用支出、环保人员薪酬支出等，简称“费用支
出”）。 报告期内公司的环保投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环保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设备投入 343.80 3,319.50 2,856.19 3,715.86

费用支出 170.79 706.86 699.65 733.81

合计 514.60 4,026.36 3,555.84 4,449.66
公司并非为重污染企业，公司通过对各个生产类工厂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固废及污水处理，采购废气、废

水环保设备，采购水处理化学药品，配备专职环保人员等方式对公司进行环保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相关环保设
备运行状况良好，不存在因相关设备运行异常导致的重大环保事故问题。

（5）公司环境保护方面的守法情况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均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相关生产线均已履行了应当履行的相关环评手续，同时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由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严重违反国家环保
法律法规行为或发生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的情况， 亦不存在因严重违法行为而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大行政
处罚的情形。

八、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一）主要的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概况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主要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原值 累积折旧 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194,656.04 49,771.66 - 144,884.38 74.43%

机器设备 52,384.02 20,480.68 321.99 31,581.35 60.29%

运输工具 3,629.70 2,403.45 - 1,226.26 33.78%

办公设备 3,802.63 1,925.47 - 1,877.16 49.36%

电子设备 4,944.00 3,102.68 0.01 1,841.30 37.24%

生产工具 25,773.02 12,361.99 - 13,411.03 52.04%

合计 285,189.42 90,045.94 322.00 194,821.48 68.31%
2、自有房屋建筑物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证号 面积（㎡） 用途 坐落地址 取 得
方式

他 项
权利

1 爱玛科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产产
权第 1003061号 120,799.67

居住、
非 居

住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经济开发区南
区爱玛路 5号 自建 无

2 爱玛科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产产
权第 1003062号 119,170.98

居住、
非 居

住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经济开发区南
区爱玛路 7号 自建 无

3 爱玛科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产产
权第 1022839号 131,870.27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经济开发区南

区泰安道 10号 受让 无

4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69956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04 受让 无

5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161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05 受让 无

6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223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06 受让 无

7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436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07 受让 无

8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511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08 受让 无

9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554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09 受让 无

10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733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10 受让 无

11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801号 48.33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A11 受让 无

12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149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04 受让 无

13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183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05 受让 无

14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265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06 受让 无

15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276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07 受让 无

16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527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08 受让 无

17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562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09 受让 无

18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736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10 受让 无

19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产权
第 0170820号 54.92 商 业 、 金

融、信息 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105号 B11 受让 无

20 河南爱玛 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23948号 37,618.68 工业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路北侧

星林路东侧 自建 无

21 河南爱玛 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23940号 4,962.86 办公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路北侧

星林路东侧 自建 无

22 河南爱玛 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23942号 4,309.20 集体

宿舍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路北侧
星林路东侧 自建 无

23 河南爱玛 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23944号 3,940.28 集体

宿舍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路北侧
星林路东侧 自建 无

24 河南爱玛 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23946号 3,416.86 工业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路北侧

星林路东侧 自建 无

25 河南爱玛 商丘市房权证 2013 字第
0123938号 37,618.68 工业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路北侧

星林路东侧 自建 无

26 江苏爱玛 锡 房 权 证 字 第
XS1000670462-1号 28,058.50 工交

仓储 江苏省无锡市羊尖工业园区 受让 无

27 江苏爱玛 锡 房 权 证 字 第
XS1000670462-2号 17,288.60 工交

仓储 江苏省无锡市羊尖工业园区 受让 无

28 江苏爱玛 锡 房 权 证 字 第
XS1000681340-1号 28,086.54 工交

仓储 江苏省无锡市羊尖工业园区 受让 无

29 江苏爱玛 锡 房 权 证 字 第
XS1000681340-2号 17,399.22 工交

仓储 江苏省无锡市羊尖工业园区 受让 无

30 江苏爱玛 苏（2016）无锡市不动产权
第 0002462号 87,615.76 工交

仓储 江苏省无锡市羊尖胶阳东路 68 自建 无

31 浙江爱玛 浙（2017）台州黄岩不动产
权第 0020234号 33,440.44 工业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振
文路

118号
自建 无

32 天津爱玛 津（2020）静海区不动产权
第 1006123号 48,906.63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台玻

南路 6号 自建 无

33 天津爱玛 津（2020）静海区不动产权
第 1006124号 48,889.89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台玻

南路 10号 自建 无

34 天津爱玛 津（2020）静海区不动产权
第 1006125号 48,900.95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台玻

南路 8号 自建 无

35 天津爱玛 津（2020）静海区不动产权
第 1006077号 48,899.43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台玻

南路 12号 自建 无

36 天津爱玛 津（2020）静海区不动产权
第 1090472号 48,882.54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爱玛

路 9号 自建 无

37 天津爱玛 津（2020）静海区不动产权
第 1090471号 48,926.39 非居住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爱玛

路 11号 自建 无

38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32号 58,934.73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39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60966号 6,380.86 集体

宿舍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0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61218号 20,962.71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1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16号 6,380.86 集体

宿舍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2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28号 3,551.90 办公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3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21号 364.64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4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23号 26.69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5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61951号 567.60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6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13号 2,837.43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7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522号 231.25 仓储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8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权第
0158873号 327.78 工业 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横东路 223号 自建 无

49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526号 15,091.36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1号楼 受让 无

50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914号 14,677.36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2号楼 受让 无

51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234号 30,037.79 工业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3号楼 受让 无

52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633号 11,750.56 工业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4号楼 受让 无

53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413号 11,750.56 工业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5号楼 受让 无

54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228号 11,750.56 工业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6号楼 受让 无

55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018号 16,522.74 工业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7号楼 受让 无

56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5030号 7,266.54 办公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8号楼 受让 无

57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818号 22,786.56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9号楼 受让 无

58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4717号 651.24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10号楼 受让 无

59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5251）号 15.2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11号楼 受让 无

60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5142）号 21.2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11号楼 受让 无

61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产权
第 001092697）号 16.64 其他用房 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 12号楼 受让 无

除上述房产外，截至报告期期末，爱玛科技实际使用的约 7,711.20平方米永久性地上建筑尚未取得权证，其
中，6,811.20平方米为 2010年建成的员工食堂用房及职工培训用房，为原工程规划范围内服务用房无法满足员
工生活需要由爱玛科技新建的房屋；另 900平方米的建筑于 2013年建成，系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计划用
作静海园区医药产业展厅而由政府方投资建设的房屋，因该房屋占用爱玛科技的土地且原展厅用途后续变更，
现由爱玛科技实际占有并用于企业文化、产品展览及售后服务；因此类建筑建设当时未办理工程规划、施工许
可等房屋建设批准手续，存在被相关政府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进而责令拆除并施以罚款等处罚的风险；鉴于该
部分建筑面积占爱玛科技的资产比例较小，且均为非用于直接性生产经营的辅助功能用房，其拆除不会对爱玛
科技及其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爱玛科技所属建设管理行政部门已出具证明，确认爱玛科技报告

期内未因项目建设行为遭受过行政处罚。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剑出具的《承诺》，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自有或租赁的场地和/或房产不

规范情形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该等场地和/或房产以从事正常业务经营，其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协助安排提供相同或相似条件的场地和/或房产供相关企业经营使用等， 促使各相关企业业务经营持续
正常进行，以减轻或消除不利影响；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其自有或租赁的场地和/或房产不符合相关的法律、
法规，而被有关主管政府部门要求收回场地和/或房产或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或因场
地和/或房产瑕疵的整改而发生的任何损失或支出，其愿意承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前述场地和/或房产收回或
受处罚或承担法律责任而导致、遭受、承担的任何损失、损害、索赔、成本和费用，并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免受损
害。 此外，其将支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相应方积极主张权利，以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及保障公司及子公司的利
益。

3、租赁房屋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租用房屋坐落 用途 租 用 面 积
（㎡） 租用期限 租金

1
无锡欧开 物
业管 理 有 限
公司

江苏
爱玛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工业
园生活配套区1号楼1-6层、
2号楼1-6层、3号楼5至6层

员工
宿舍 12,601.33 2022.1.1-2022.1

2.31 1,342,041.64元/年

2
无锡欧开 物
业管 理 有 限
公司

江苏
爱玛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工业
园 生 活 配 套 区 3 号 楼
108-109室

员工
宿舍 130.30 2022.1.1-2022.1

2.31 13,877元/年

3
无锡欧开 物
业管 理 有 限
公司

江苏
爱玛 羊尖镇天佑路 停车场 2,800.00 2021.8.1-2022.7.

31 46,200元/年

4 上海临松置
业有限公司

小帕
电动

上海市漕河泾松江新兴产
业园区研展路455号D座

109室
办公 480.00 2020.6.1-2022.8.

31
37,230元/月（前2
个月免租金）

5 上海临松置
业有限公司

小帕
电动

上海市漕河泾松江新兴产
业园区研展路 455号 4幢
201/201-1室

办公 490.90 2020.9.5-
2022.8.31

38,075.43 元 / 月
（前2个月免租金）

6 上海同 久实
业有限公司

小帕
电动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新
公路/弄877号1号楼607室 办公 740.00 2022.06.07-

2024.06.30
55,370.50 元 / 月
（前3个月免租金）

7
贵港市 宝盘
投资有限

公司
广西

爱玛

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
示范园区西江科技创新产
业城 中国-东盟新能源电
动车基地A区9#、10#、11#、
12#

生产、办
公 56,160.00 2018.12.1-

2033.11.30
租金总计 561.60
万元（前5年免租
金）

8
贵港市 宝盘
投资有限

公司
广西

爱玛
贵港市中国-东盟新能源电
动车基地B区1号和5号

标准厂房
生产、办
公 24,480.00 2021.12.1-

2033.11.30
2,448,000 元 / 年
（前3年免租金）

9 段华 爱玛
科技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2号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22层 办公 3,529.68 2019.7.10-

2024.7.9 500万元/年

10
无锡欧开 物
业管 理 有 限
公司

江苏
爱玛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工业
园 生 活 配 套 区 3 号 楼
106.107.110.208.210.211.301
室

员工宿舍 471.64 2022.5.1-2022.1
2.31 33,486.44元/年

11
青田县城市
发展 投 资 有
限公司

承租人：青田
县招商服务
中心；实际使
用方：丽水爱
玛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时
代未来之城5幢4301、4302、
4303、4304室

办公 2,464.03 2022.6.1-2027.5.
31 2,023,584.50元/年

12
浙江丽数 产
业运 营 有 限
公司 杭州 分
公司

承租方：青田
县招商服务
中心；实际使
用方：丽水爱
玛

杭州市余杭区联创街153号
杭州丽水数字大厦地下室
B1-6-1

临时电动
车存放及
维修

723 2022.4.15-2027.
6.14 19,052元/月

注：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日，上述租赁房屋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中第 3、4、5项已停止租赁。
上表中第 7项为广西爱玛租赁无证房产。 2018年 9月 20日，贵港市港北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

北投”）与广西爱玛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将贵港市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西
七路南侧， 西二路与西江四路交汇处西北角的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基地 A 区其中的 9#、10#、11#、12# 出租
给广西爱玛。 2021年 10月 29日，港北投、广西爱玛、贵港市宝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盘投资”，系港北投
的全资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港北投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全部转让至宝
盘投资行使。基于此，现为宝盘投资向广西爱玛出租上述房产，租期为 2018年 12月 1日至 2033年 11月 30日。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日，宝盘投资现持有上述房产所涉土地的不动产权证，尚未取得房屋权属证明。 根
据贵港市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贵港市港北区建设局、贵港市国土资源局港北分局出具的
《证明》，广西爱玛租赁位于贵港市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西七路南侧，西二路与西
江四路交汇处西北角的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基地 A 区其中的 9#、10#、11#、12# 的房产， 在租赁期限内租赁
房屋所在范围内的物业没有改变用途或拆除的意向，该物业亦未被纳入政府拆迁范围，不存在征收、征用或拆
迁规划。

上表中第 8项为广西爱玛租赁无证房产。 2021年 11月 25日，宝盘投资与广西爱玛签订《厂房租赁协议》，
约定将贵港市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西江四路与西二路交汇处东北角的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基地 B 区 1# 和
5#两栋标准厂房，租赁期为 2021年 12月 1日至 2033年 11月 30日。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日，宝盘投资
现持有上述房产所涉土地的不动产权证，尚未取得房屋权属证明。 根据贵港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证明》，广西爱玛租赁位于贵港市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西江四路与西二路交汇处东北角的中国-东盟新能
源电动车基地 B 区 1#和 5#两栋标准厂房， 在租赁期限内贵港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对租赁房屋所
在范围内的物业没有改变用途或拆除的意向，该物业亦未被纳入政府拆迁范围，不存在征收、征用或拆迁规划。

上表中第 12 项为丽水爱玛租赁无证房产。 2022 年 4 月 7 日，浙江丽数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甲
方，系出租方）、青田县招商服务中心（乙方，系承租方）、杭州锦上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丙方，系园区运营方，
负责租赁房屋所在园区运营管理）以及丽水爱玛（丁方，系实际使用方）签订《杭州丽水数字大厦房屋租赁合
同》，约定浙江丽数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联创街 153 号杭州丽水数字大厦地下室
B1-6-1出租给青田县招商服务中心，由丽水爱玛实际使用。 2022年 9月，浙江丽数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青田县招商服务中心、杭州锦上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丽水爱玛以及杭州括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
于变更合同主体的补充协议》，约定原《杭州丽水数字大厦房屋租赁合同》甲方主体由浙江丽数产业运营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变更为杭州括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杭州括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市余杭区民政
局出具的证号为“浙 AH22530596”的证明所示，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创街 153 号产权人为杭州括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出具之日，杭州括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取得该租赁房屋权属证明。

（二）主要的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证号 面积（㎡） 位置 用途 取得方
式 终止日期 他 项 权

利

1 爱玛科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产权第1003061号 181,802.50

天津市静海区静
海经济开发区南
区爱玛路5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59.07.18 无

2 爱玛科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产权第1003062号 160,698.30

天津市静海区静
海经济开发区南
区爱玛路7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1.03.18 无

3 爱玛科技 津（2018）静海区不动
产产权第1022839号 229,976.50

天津市静海区静
海经济开发区南
区泰安道10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2.08.26 无

4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69956号

共有宗地面
积：2,971.72

南昌市西湖区洪
城 路 105 号
A04-A11

商务金融用
地 受让

2032.10.4 无

5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161号 2032.10.5 无

6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223号 2032.10.6 无

7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436号 2032.10.7 无

8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511号 2032.10.8 无

9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554号 2032.10.9 无

10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733号 2032.10.10 无

11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801号 2032.10.11 无

12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149号

南昌市西湖区洪
城 路 105 号
B04-B11

商务金融用
地 受让

2032.10.12 无

13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183号 2032.10.13 无

14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265号 2032.10.14 无

15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276号 2032.10.15 无

16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527号 2032.10.16 无

17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562号 2032.10.17 无

18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736号 2032.10.18 无

19 爱玛科技 赣（2021）南昌市不动
产权第0170820号 2032.10.19 无

20 河南爱玛 商国用（2012）第 143
号 150,473.77 星林路东侧、畅通

路西侧 工业用地 出让 2062.08.07 无

21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32号

98,667.25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1号
车间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2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61218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2号
车间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3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60966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1号
宿舍楼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4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16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2号
宿舍楼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5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13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食
堂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6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61951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废
水处理站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7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22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物
料库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8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21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变
电室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29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873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消
防泵房水池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30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23号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2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大
门：传达室（2）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31 广东爱玛 粤（2020）东莞不动产
权第0158528号 98,666.70

东莞市东坑镇东
坑横东路233号广
东爱玛车业科技
有限公司电动车
产品生产项目办
公楼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03.05 无

32 江苏爱玛 锡锡国用 （2013）第
001379号 35,332.60 无锡市锡山区羊

尖工业园区 工业用地 受让 2057.01.12 无

33 江苏爱玛 锡锡国用 （2013）第
001579号 35,350.32 无锡市锡山区羊

尖工业园区 工业用地 受让 2056.04.29 无

34 江苏爱玛 苏（2016）无锡市不动
产权第0002462号 64,090.00 羊尖胶阳东路68 工业用地 出让 2063.05.20 无

35 浙江爱玛 浙（2017）台州黄岩不
动产权第0020234号 62,370.80

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新前街道振
文路118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4.08.27 无

36 天津爱玛车
业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06123号 41,345.30

静海区经济开发
区南区台玻南路6
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3.18 无

37 天津爱玛车
业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06124号 41,433.00

静海区静海经济
开发区南区台玻
南路10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3.18 无

38 天津爱玛车
业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06125号 41,432.90

静海区经济开发
区南区台玻南路

8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3.18 无

39 天津爱玛车
业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06077号 41,471.20

静海区经济开发
区南区台玻南路
12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5.3.18 无

40 天津爱玛车
业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90472号 41,263.50 静海区经济开发

区南区爱玛路9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6.8.31 无

41 天津爱玛车
业

津（2020）静海区不动
产权第1090471号 41,443.10

静海区经济开发
区南区爱玛路11
号

工业用地 出让 2066.8.31 无

42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526号

75,649.80
重庆市铜梁区东
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1-3号楼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3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914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4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234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5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633号

70,493.20
重庆市铜梁区东
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4-7号楼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6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413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7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228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8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018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49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5030号

22,320.70
重庆市铜梁区东
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8、11号楼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50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818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51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4717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52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5251号

27,590.20
重庆市铜梁区东
城街道金山大道
18号9、10、12号楼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53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5142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54 重庆爱玛 渝（2021）铜梁区不动
产权第001092697号 工业用地 受让 2063.3.14 无

55 台州机车 浙（2022）台州黄岩不
动产权第0003249号 86,233.00

台州市黄岩区头
陀镇三二五省道
南侧、经五路

西侧
工业用地 出让 2072.1.21 无

2、商标权
截至报告期期末，发行人及子公司在境内拥有商标权 1,398 项，在境外拥有马德里国际商标权 40 项、其他

境外商标 75项，详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附表一”中的相关内容。
截至报告期期末，上述商标中，爱玛科技分别许可商丘健翔车业有限公司使用“金泰美”（注册号：4056740）、

“霸捷”（注册号：9063883）、“夏蒲”（注册号：3804084）、“风度”（注册号：6073278）、“斯波兹曼”（注册号：982397）、
“SPORTSMAN”（注册号：742361）、“SPORTSMAN”（注册号：742360）、“SPORTSMAN”（注册号：673597）8 个注册商
标，许可使用方式为普通许可（非独占或排他许可），许可使用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许

可使用费为每年度 9 万元； 格瓴新能源使用“ ”（注册号：36726631）、“ ” 商标（注册号：

9855424）、“ ”（注册号：31603425）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方式为普通许可（非独占或排他许可），许可使用期
限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许可使用费为按照销售的产品数量 *100元/辆的费用按月支付。发
行人合法拥有上述商标的所有权，除爱玛科技许可商丘健翔车业有限公司、格瓴新能源使用外，没有许可给合
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其他主体使用。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均已取得权属证明，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
况。

3、著作权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共拥有 77 项著作权，包括 53 项美术作品著作权，2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 项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书、其他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书。 上述著作权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具体如下：

（1）美术作品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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